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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交教〔2023〕48 号

关于印发《华东交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
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华东交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

已经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华东交通大学

2023 年 5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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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交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管理办法
（2023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因学生学习兴趣和职业发展需要，结合我校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在校期间有一次转专业机会，可在一年级

第二学期申请，二年级第一学期转入新专业学习，且只能选

择一个专业作为转入专业。因专业特点，学生只能在一年级

第一学期申请，一年级第二学期转入建筑学专业学习。被批

准转专业者，原则上不得申请转回原专业。

第三条 转专业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双向选择”

的原则，严格遵守相关规定和履行相关程序。

第四条 本办法适用于普通全日制本科学生。

第二章 转专业要求

第五条 各专业转出计划为同年级该专业总人数的20%，

各专业转入计划不高于同年级该专业总人数的20%。

第六条 对高考分批次录取的学生，生源所在地的下一

批次不能转入上一批次。

第七条 音乐学、舞蹈表演、体育教育、运动训练等专

业不能转出和转入。

第八条 葡萄牙语、英语（英西复语）专业不能转入。

第九条 软件工程专业只能在同专业的不同方向内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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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第十条 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只能在此两个专

业内互转。

第十一条 国家有相关规定或者录取前与学校有明确约

定的按规定和约定实施。

第三章 转专业流程

第十二条 教务处负责转专业工作的管理、协调；学院

负责转专业工作的具体实施。

第十三条 学院参照本办法，在每学年第一学期末制定

本学院转专业实施方案，包括工作组织、条件要求、考核方

式、转入计划等，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四条 教务处汇总并审核各学院工作方案，第二学期

初，发布转专业通知和时间安排表，有转专业意向的学生按

照通知要求报名。

第十五条 教务处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资格审查，转

出学院按实施方案要求确定转出学生名单，公示5个工作日

后提交教务处。

第十六条 转入学院按实施方案要求确定转入学生名

单，公示5个工作日后提交教务处。

第十七条 建筑学、软件工程、环境设计、数字媒体艺

术专业由所属学院自行组织实施，报教务处备案。

第十八条 被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在二年级第一学期转入

新专业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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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退役后复学的，可申请转专业。流程如下：

1.学生本人填写《转专业申请表》，并提供退役证等相

关材料；

2.转出学院审核；

3.教务处审批。

第二十条 创业休学期满后复学的，可申请转专业。流

程如下：

1.学生本人填写《转专业申请表》，并提供创业证明等

相关材料；

2.转出学院审核；

3.教务处审批。

第二十一条 入学后因疾病等特殊原因，不能在原专业

学习，但仍能在其它专业学习的，可申请转专业。流程如下：

1.学生本人填写《转专业申请表》，并提供学校指定的

三级甲等以上医院诊断的原始病历等材料；

2.校医院认定；

3.转出学院审核；

4.教务处审批。

第二十二条 学生可申请降级转专业。流程如下：

1.学生本人填写《转专业申请表》；

2.转出学院审核；

3.转入学院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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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务处审批。

第二十三条 因学业警告、休复学等原因编入下一年级

无相同专业的可申请转入相近专业。流程如下：

1.学生本人填写《转专业申请表》；

2.转出学院审核；

3.转入学院审定；

4.教务处审批。

第四章 学籍管理

第二十四条 教务处对转专业的学生进行学籍变更手

续。

第二十五条 转专业学生的培养方案、学习年限按转入

专业执行。学生须完成转入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学分

方可毕业。

第二十六条 转专业学生在原专业学习所取得的课程成

绩及学分，由转入学院进行认定、替换。

第二十七条 转专业学生学费自转入新专业学期起按新

专业标准收取。

第五章 转专业工作纪律

第二十八条 转专业工作所有环节，须有明确的书面等

相关记录，记录材料及其它材料均须存档备查。

第二十九条 在转专业工作中，发现学生存在弄虚作假

或考核违纪行为的，学校将取消其转专业资格，并按照学校

相关规定严肃处理；发现教职员工存在违反工作纪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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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照学校相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学生转专业时，转出学院需向转入学院提供

学生身心健康基本信息。

第三十一条 因人才培养模式变化，需要调整专业的根

据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二条 高职（专科）生转专业在一年级第一学期

进行，由所属学院参照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自行组织实施，

报教务处备案。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2023年9月1

日起实施。《华东交通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办法（2019年

修订）》（华交教〔2019〕134号）同时废止。

华东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3年 5月29日印发


